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5年3月4日
勞動福1字第1150152564號

主　　旨：預告修正「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草

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三、「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考量本次修正屬補助項目調整、補助額度提高及申請程序簡化之配套修

正，未涉及對人民新增義務或限制，且多數內容係回應實務運作需求，鼓

勵事業單位建置友善育兒職場；衡酌政策急迫性與實務影響範圍，實有儘

速修正之必要，爰縮短草案預告期為7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

正，請於本部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二）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三）聯絡人：林專員

（四）電話：02-85902801

（五）傳真：02-85902812

（六）電子郵件：kuerude＠mol.gov.tw

部　　長　洪申翰



 

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自九十一年三月六日訂定發

布施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並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十日修正名稱為「哺集

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最近

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為推動總統支持「雙就業、雙照顧」之政策方向，建立育兒友善的職

場環境之政見，鼓勵企業增加附設托兒設施、擴大托兒措施服務，同時因

應少子女化，為鼓勵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之雇主得以永續經營，並能持續

友善照顧受僱者之子女，增列相關營運及人事所需費用，爰擬具本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利條文援引及用語簡化，明定「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

置之指定地點提供受僱者子女之托育服務」之簡稱為「職場居家式托

育服務」。另考量受僱者養育子女之需求多元，為鼓勵雇主提供適切

協助，爰修正原規定之「托兒津貼」調整為「育兒補貼」。(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六條) 

二、為擴大鼓勵雇主提供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服務，修正提高托兒設施已

設置者、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以及修正為育兒補貼等之補助金額上

限。另增列教保服務人員或托育人員人事費、營運費及雇主減免受僱

者子女收托費、居家托育人員人事費等補助類型及金額上限。(修正

條文第四條) 

三、配合本次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補助之調整，修正各補助項目應檢具申

請文件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為因應補助事項執行之實務需要，並明確行政授權及委託之法源依據，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將本辦法所定事項，依其性質委任所屬機關

（構）、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法

人或團體辦理，以提升行政效率。（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一） 

  

 



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哺

（集）乳室，為雇主設置

供受僱者親自哺乳或收

集母乳之場所。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托兒設

施，為雇主以自行或聯

合方式設置托兒服務機

構。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托兒措

施如下： 

一、雇主以委託方式與

托兒服務機構簽約

辦理托兒服務。 

二、雇主聘僱或委託托

育人員至雇主設置

之指定地點提供受

僱者子女之托育服

務 (以下簡稱職場

居 家 式 托 育 服

務) 。 

三、提供受僱者育兒補

貼。 

前二項托兒設施及

托兒措施之適用對象，

為受僱者未滿十二歲子

女。 

第二項及第三項第

一款所定托兒服務機

構，為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哺

（集）乳室，為雇主設置

供受僱者親自哺乳或收

集母乳之場所。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托兒設

施，為雇主以自行或聯

合方式設置托兒服務機

構。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托兒措

施如下： 

一、雇主以委託方式與

托兒服務機構簽約

辦理托兒服務。 

二、雇主聘僱或委託托

育人員至雇主設置

之指定地點提供受

僱者子女之托育服

務。 

三、提供受僱者托兒津

貼。 

前二項托兒設施及

托兒措施之適用對象，

為受僱者未滿十二歲子

女。 

第二項及第三項第

一款所定托兒服務機

構，為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

方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之托嬰中心、幼兒園、職

一、為利後續條文援引及

用語簡化，爰於「雇主

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

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

點提供受僱者子女之

托育服務」後，增列

「（以下簡稱職場居

家式托育服務）」之簡

稱規定，以資明確，爰

增列第三項第二款文

字。 

二、考量受僱者養育子女

之方式多元，除送托

立案托兒服務機構

外，尚包括受僱者自

行照顧、由親屬照顧

或送居家式托育人員

照顧等情形。為鼓勵

雇主提供育兒補貼協

助受僱者養育子女，

不限縮於送托托兒服

務機構之樣態。爰修

正第三項第三款文

字，將「托兒津貼」修

正為「育兒補貼」，以

資周延。 

三、第一項、第二項、第四

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方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之托嬰中心、幼兒園、職

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

機構。 

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

機構。 

第四條  雇主得依下列規

定標準申請補助： 

一、哺（集）乳室：最高

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二、托兒設施： 

(一 )新興建完成

者：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百

萬元。 

(二)已設置者：每

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一百

萬元。 

三、職場居家式托育服

務：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一百萬元。 

四、提供受僱者育兒補

貼：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一百萬元。 

前項第二款所定托

兒設施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托兒設施設備費：購

置、更新或改善托

兒遊樂設備、廚衛

設備、衛生保健設

備、安全設備、教保

設備、幼童專用車

內部安全設施及哺

(集)乳設備等。 

二、教保服務人員或托

育人員（以下簡稱

教保或托育人員）

第四條  雇主得依下列規

定標準申請補助： 

一、哺（集）乳室：最高

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二、托兒設施： 

(一 )新興建完成

者：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百

萬元。 

(二)已設置者：改

善或更新，每

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十

萬元。 

三、雇主聘僱或委託托

育人員至雇主設置

之指定地點提供受

僱者子女之托育服

務：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六十萬元。 

四、提供受僱者子女送

托於托兒服務機構

之托兒津貼：每年

最高補助新臺幣六

十萬元。 

前項第二款所定托

兒設施之補助項目，包括

托兒遊樂設備、廚衛設

備、衛生保健設備、安全

設備、教保設備、幼童專

用車內部安全設施及哺

集乳設備等。 

一、配合第二條第三項第

二款文字修正，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文字為

「職場居家式托育服

務」。 

二、為擴大鼓勵雇主提供

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

服務，並衡酌當前物

價水準及因應實務托

兒設施人事費、營運

費支出、職場居家式

托育服務人事支出需

求及減輕雇主辦理該

等托兒設施或措施之

成本負擔，爰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第二目，

提高已設置托兒設施

之補助額度上限為新

臺幣一百萬元；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提高

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補助額度上限為新臺

幣一百萬元；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提高雇

主提供受僱者子女育

兒補貼上限為新臺幣

一百萬元。 

三、為鼓勵雇主協助受僱

者減輕養育子女負

擔，並避免補助措施

限縮於送托托兒服務

機構之照顧型態，爰



 

人事費：每人每月

最高補助新臺幣五

千元，每人每年最

高補助新臺幣六萬

元，每一雇主最多

補助五人。 

三、營運費:依受僱者子

女數，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新臺幣五百

元，每人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六千

元。 

四、雇主減免受僱者子

女收托費：依受僱

者子女數，每人每

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八百元，每人每年

最高補助新臺幣九

千六百元，且補助

總數不得逾減免收

托費之百分之八

十。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

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之

補助項目如下： 

一、托育設施設備費：購

置、更新或改善遊

具、玩具、睡眠休息、

安全防護、盥洗、備

餐用餐等設備。 

二、職場居家式托育服

務之托育人員人事

費：每人每月最高

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每人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六萬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

托育服務之補助項目，包

括遊具、玩具、睡眠休息、

安全防護、盥洗、備餐用

餐等設施及設備。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托兒服務機構，不以與雇

主簽約者為限。 

 

刪除第一項第四款

「子女送托於托兒服

務機構」文字，另配合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

文字修正，修正第一

項第四款文字為「育

兒補貼」。 

四、考量托兒服務機構之

運作，除需購置或更

新、改善其設施設備

外，尚仰賴教保服務

人員或托育人員之配

置，以及日常水電費

營運，方能確保托育

品質與服務持續性，

並為鼓勵事業單位所

設置托兒設施以受僱

者子女為對象，且提

供收托費用減免，新

增「教保服務人員或

托育人員人事費」、

「營運費」及「雇主減

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

用」，並就減輕受僱者

子女收托費用補助部

分，參考現行企業托

育補助雇主比率，明

定補助上限，爰修正

第二項，原托兒設施

設備補助項目移至該

項第一款，並新增第

二款至第四款補助內

容。 

五、考量雇主辦理職場居

家式托育服務之收托

人數最多為四人，每

位受僱者所負擔托育

成本較高，為鼓勵雇



 

元，每一雇主最多

補助二人。 

主提供本項服務，並

增加受僱者送托子女

的意願，爰修正第三

項，原設備補助項目

移至該項第一款增列

「設備」文字，並新增

第二款內容。 

六、配合第一項第四款修

正，刪除第四項。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之審

查項目如下： 

一、哺（集）乳室規劃及

設置之妥適性。 

二、雇主設置托兒服務

機構之收托總人數

及收托受僱者子女

人數。 

三、受僱者子女需要送

托人數與實際送托

人數之比率。 

四、收托費用降低幅度。 

五、收托時間與受僱者

上、下班時間配合

度。 

六、雇主辦理職場居家

式托育服務之空間

設備規劃安排之妥

適性。 

七、雇主提供育兒補貼

之補助狀況。 

八、辦理方式之創新性

與多元性。 

中央主管機關對申

請單位之補助額度，得

按各地方主管機關當年

度辦理本辦法哺（集）乳

室、托兒設施及托兒措

施之預算編列情形、申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之審

查項目如下： 

一、哺（集）乳室規劃及

設置之妥適性。 

二、雇主設置托兒服務

機構之收托總人數

及收托受僱者子女

人數。 

三、受僱者子女需要送

托人數與實際送托

人數之比率。 

四、收托費用降低幅度。 

五、收托時間與受僱者

上、下班時間配合

度。 

六、雇主聘僱或委託托

育人員至雇主設置

之指定地點，提供

受僱者子女之托育

服務空間設備規劃

安排之妥適性。 

七、雇主提供托兒津貼

之補助狀況。 

八、辦理方式之創新性

與多元性。 

中央主管機關對申

請單位之補助額度，得

按各地方主管機關當年

度辦理本辦法哺（集）乳 

一、配合第二條第三項第

二款文字修正，修正

第一項第六款文字為

為「雇主辦理職場居

家式托育服務之空間

設備規劃安排之妥適

性。」。 

二、配合第二條第三項第

三款文字修正，修正

為「育兒補貼」。 

三、第二項未修正。 



 

請情況及視當年度經費

預算酌定。 

室、托兒設施及托兒措

施之預算編列情形、申

請情況及視當年度經費

預算酌定。 

第七條 雇主申請補助，

並檢具下列文件： 

一、哺（集）乳室: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 

二、托兒設施： 

(一)托兒設施設備

費、營運費：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

托兒名冊。 

4.托兒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

證書影本。 

(二)教保或托育人

員人事費：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

托兒名冊。 

4.教保或托育

人員名冊及

薪資清冊。 

5.托兒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

證書影本。 

(三)雇主減免受僱

者 子 女 收 托

費：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

托兒名冊。 

第七條 雇主申請補助，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哺（集）乳室：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 

二、托兒設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 

(三)受僱者子女托

兒名冊。 

(四)托兒服務機構

設立許可證書

影本。 

三、托兒津貼：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 

(三)受僱者子女托

兒名冊。 

(四)受僱者子女送

托托兒服務機

構 之 證 明 文

件。 

(五)雇主補助托兒

津貼之證明文

件、資料。 

四、雇主設置居家式托

育服務：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 

(三)受僱者子女托

兒名冊。 

(四)居家式托育人

員登記之證明

文件。 

一、配合第四條第二項修

正，托兒設施除原有

設施設備費，新增教

保或托育人員人事

費、營運費及雇主減

免受僱者子女收托費

用之補助，其審查所

需文件有所不同，除

原應檢附文件外，申

請人事費補助者，增

列人員名冊及薪資清

冊，雇主減免受僱者

子女收托費用增列收

托減免費用證明，以

利審查，爰修正第一

項第二款第一目，增

列第二目及第三目。 

二、配合第四條第三項修

正，考量申請職場居

家式托育服務之設施

設備費者，須查核職

場居家式托育人員及

雇主辦理登記之合法

性，而申請職場居家

式托育人員人事費用

者，則應進一步確認

其委託或僱用關係及

人事支出之合理性，

分別依設施設備及人

事補助項目，調整應

檢附文件，爰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第一目，

移至第一項第三款，

並增列第二目。 



 

4.收托減免費

用證明。 

5.托兒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

證書影本。 

三、職場居家式托育服

務： 

(一)托育設施設備

費：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

兒名冊。 

4.職場居家式托

育人員登記之

證明文件。 

5.雇主辦理職場

居家式托育登

記 之 證 明 文

件。 

(二)職場居家式托

育服務之托育

人員人事費：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

兒名冊。 

4.職場居家式托

育人員登記之

證明文件。 

5.雇主辦理職場

居家式托育登

記 之 證 明 文

件。 

6.委託或聘僱契

約。 

四、育兒補貼： 

(一)申請書。 

 二、配合第四條第一項修

正，並刪除送托托兒

服務機構之證明文

件，改以雇主補貼之

規範及相關證明文件

作為審查依據，以符

合實務需求，爰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修正文

字為「育兒補貼」，移

至第一項第四款，並

增列第四目。 

 



 

(二)實施計畫。 

(三)受僱者子女名

冊。 

(四)雇主補貼之規

範及相關證明

文件。 

第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

關得將本辦法所定事

項，委任所屬機關（構）、

委辦地方主管機關或委

託相關機關（構）、法人

或團體辦理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配合補助業務推動

之實務需要，賦予中

央主管機關得依業務

性質及執行效能，將

本辦法所定事項，委

任所屬機關（構）、委

辦地方主管機關，或

委託相關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辦理之彈

性，以提升行政效率

及執行效能，爰增訂

之。 

 

 

 

 


